
公司公正性和诚信性声明

为保证本公司检验检测工作数据和结果的公正性，特声明如下：

 在资质认定证书确定的能力范围内从事检验检测活动。不存在超出资质认定

证书规定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，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、结果

的行为。

 本公司对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负责，不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，并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。不存在未经检验检测出具报告结果；擅自篡改数据、结果，

出具虚假数据和结果；伪造、编造检验报告结果等违法行为。

 本公司不使用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人员。从事检验检测活

动的人员，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遵循客观独立、公平公正、诚实

信用原则，恪守职业道德，承担社会责任；

 本公司全体人员独立于其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各方，

不受任何可能干扰其技术判断因素的影响，确保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的全面、

真实、客观、准确。独立开展检验检测工作，本公司的管理部门及各级领导

对检验检测工作结果不干扰、不施压、不良干预；

 管理层和员工，不受对工作质量有任何不良的影响，包括来自内外部不正当

的权利、商业、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和影响；公司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

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采样与分析人员、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原始监

测数据、监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；

 本公司的管理体系运行符合资质认定及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、规则、制度及

管理办法的要求，严格遵守检验检测工作程序；

 对所有客户提供相同的服务，不受关系亲疏或经济利益高低的影响，严格执

行技术标准或规范。保证检验检测工作及其有关报告数据和结果准确可靠，

结论科学、公正、合理；

 本公司及其人员应对其在检验检测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技

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。保证对客户的样品、技术资料、数据、信息及有关结

果或结论保密，未经客户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；

 不转让、出租、出借资质证书和标志；不使用已失效、撤销、注销的资质证

书和标志。不存在向社会推荐产品，开展产品监制、监销等违法行为；

 如果发生投诉，在投诉处理过程中，个人或部门与客户之间存在特殊利益关

系的，应采取回避原则。

 若有违反以上声明并给客户造成损失的，愿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
